
融通基金网上直销新增基金

开通转换业务及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

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起，在本公司网上直销新增开通“融通通源短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

“融通通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及费率优惠。

一、新增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列表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融通通源短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３９４

（前端）

融通通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代码：

０００４６６

（前端）

Ｂ

类代码：

０００８５８

（后端）

Ｃ

类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二、新增“融通通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网上直销费率优惠

１

、申购、定投业务费率优惠

交通银行、民生银行、银联通支付渠道在网上直销申购或定投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

的开放式基金，申购费率享

４

折优惠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

中国银行借记卡在网上直销申购或定投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申购

费率享

６

折优惠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６

）。

农业银行借记卡在网上直销交易申购或定投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申购费率享

７

折优惠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７

）。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借记卡在网上直销申购或定投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

的开放式基金，申购费率享

８

折优惠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

上述优惠后的实际执行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执行该基金原申购费率。

２

、转换费率优惠

（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

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

２

） 投资者在网上直销办理融通易支付货币基金转换（包括定期定额转换）为其他基

金，转换业务中的申购补差费率享

１

折优惠。

（

３

）投资者在网上直销办理除融通易支付货币基金以外的其他基金相互转换，以及其他

基金转换为融通易支付货币基金，转换业务中的申购补差费率和赎回费率享

４

折优惠。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司今后新增基金开放申购、定期定投、转换（包括定期定额转换）业务，自动参与

网上直销上述费率优惠。

２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要求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３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４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本公司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本公司客户服务邮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ｉｌ．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５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

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

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信息。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

“信邦制药”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尊敬的基金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我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

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信邦制药”（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

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简称“

ＡＭＡＣ

行业指数”）。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该股票恢复交易并收盘

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

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鹏华丰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5年第1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3

月

11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泰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２８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鹏华丰泰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丰泰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０７２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

民币元）

７

，

６０４

，

１６１．１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

民币元）

１

，

５２０

，

８３２．２３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４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次分红

注

:1

、根据《鹏华丰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

多分配

6

次

,

每次分配比例不低于符合上述基金分红条件的可分配收益的

20%

。

2

、因大额申购赎

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

份基金

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

事项。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

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

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

:1

、权益登记日以后

(

含权益登记日

)

申购

(

包括转换转入

)

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

权益

,

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

包括转换转出

)

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

,

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

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

,

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

,

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

1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www.phfund.com

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6788-999; 0755-82353668

3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

(

详见本基金更新招

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

。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1

、

(1)

自

2013

年

5

月

24

日

(

含

)

起

,

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

,

即投资者若通过账户类申请

(

包括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

)

所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

(2)

自

2013

年

5

月

24

日

(

含

)

起

,

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

,

本公司只接受投

资者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

(3)

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响

,

投资者现持

有或曾经持有的基金产品

,

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但投资者在

2013

年

5

月

23

日

(

含

)

之前通过账

户类业务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设置

,

自

2013

年

5

月

24

日

(

含

)

起对投资者新认

(

申

)

购的其他基金产

品

,

原设置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生效。

2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

方式变更

,

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

基金分红方式的

,

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

、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客

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

金管理人记录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

代销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方式不符的

,

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

,

最终

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权益登记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

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根据

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

,

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1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

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38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

规定

,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发布了《鹏华关于进一步规

范旗下基金估值业务的公告》

,

说明本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

估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净值影响超过

0.25%

的投资品种的公允价值按照“指数收益法”估值确

定。

2015

年

3

月

9

日

,

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华宇软件”

(

股票代码

300271)

停牌

,

本公司依据

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

,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

决定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

(ETF

基金除外

)

所持有的该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待“华宇软件”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

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

,

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

予以关注。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

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ph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999

咨询

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1日

关于鹏华弘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3

月

3

日证监许可

[2015]337

号文注册

,

鹏华弘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已于

2015

年

3

月

9

日开始募集

,

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2015

年

3

月

13

日。

在募集期间

,

广大投资者踊跃认购

,

根据统计

,

本基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和认购户数均已达到

基金合同生效的备案条件。

为了更好的保护投资人利益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鹏华弘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弘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鹏华弘利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约定

,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本

基金管理人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

,

即本基金

2015

年

3

月

10

日当日的有效认购申请将全部

予以确认

,

并自

2015

年

3

月

11

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ph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

6788-999)

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1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鹏华丰实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5年第1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3

月

11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实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实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２９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鹏华丰实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丰实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

民币元）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

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鹏华丰实定期开放债券

Ａ

鹏华丰实定期开放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２９５ ０００２９６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８４ １．０８３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１１

，

９３７

，

０３８．９４ ７

，

６４６

，

７５７．２４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４０００ ０．４０００

注

:1

、根据《鹏华丰实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

多分配

6

次

,

每次分配比例不低于符合上述基金分红条件的可分配收益的

20%

。

2

、因大额申购赎

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

份基金

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

事项。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

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

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

:1

、权益登记日以后

(

含权益登记日

)

申购

(

包括转换转入

)

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

权益

,

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

包括转换转出

)

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

,

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

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

,

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

,

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

1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www.phfund.com

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6788-999; 0755-82353668

3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

(

详见本基金更新招

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

。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1

、

(1)

自

2013

年

5

月

24

日

(

含

)

起

,

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

,

即投资者若通过账户类申请

(

包括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

)

所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

(2)

自

2013

年

5

月

24

日

(

含

)

起

,

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

,

本公司只接受投

资者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

(3)

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响

,

投资者现持

有或曾经持有的基金产品

,

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但投资者在

2013

年

5

月

23

日

(

含

)

之前通过账

户类业务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设置

,

自

2013

年

5

月

24

日

(

含

)

起对投资者新认

(

申

)

购的其他基金产

品

,

原设置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生效。

2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

方式变更

,

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

基金分红方式的

,

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

、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客

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

金管理人记录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

代销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方式不符的

,

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

,

最终

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权益登记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

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根据

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

,

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1日

2015年 3 月 11日 星期三

B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015� � � �证券简称：*ST霞客 公告编号：2015-027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申请被受理后每5日风险提示

公告

本管理人及其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如果法院作出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裁定，

公司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复牌。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若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4

年修订）》第

14.4.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若在公司

2014

年年报披露之前，公司重整计划尚未获得法院批准，公司股票未能复牌，

而公司

2014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则公

司股票将会被暂停上市，公司股票也就无法复牌，直接进入暂停上市阶段。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

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4.1.1

条的规

定，如公司

2014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则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3

、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公司

2015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

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4.4.1

条的规定，则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4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公司还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公司存在因

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企

业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需要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并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如果管理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

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且未能获得人

民法院批准，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债权人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人民法院批准，或者重

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公司破产；或者重整计划虽获得

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如果公司被

法院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4.4.1

条的规定，公司

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另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4.4.1

条的规定，公司还可

能存在其他原因而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重整进展情况

1

、

2014

年

11

月

19

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无锡中院

"

）

作出（

2014

）锡破字第

000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对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重整申请。

2014

年

11

月

20

日，无锡中院作出（

2014

）锡破字第

0009

号《决定书》，指定无锡融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担任公司管理人。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98

）

2

、

2014

年

11

月

27

日，无锡中院作出（

2014

）锡破字第

0009

号《关于公司管理人申请管理

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答复》，同意公司管理人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公司重整期间采用管理人

管理模式。同时，由管理人聘任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营业事务。自

2014

年

11

月

28

日起，公

司信息披露责任人为管理人。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进展及风险提示

公告》（公告编号：

2014-106

）

3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无锡中院已依法确定相应的审计与评估机构负责公司重整的审计与资产评估工作。管

理人已启动公司重整相关工作，目前财产调查、债权申报等各项重整工作正在全面开展。截

至

2015

年

3

月

10

日，共有

50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总金额为

122,980.52

万元。

4

、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下午

1: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召

开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5-004

）。

5

、目前，公司管理人已开展重整投资人招标工作，重整投资人招标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重整投资人招标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2

）及附件《江苏霞客环保

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招标公告》。

6

、本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的

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公司破产重整程序的进展情况，提示终止上市风险。

二、风险提示

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3.2.7

和第

13.2.8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如果法院作出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的裁定，公司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复牌。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若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4

年修订）》第

14.4.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若在公司

2014

年年报披露之前，公司重整计划尚未获得法院批准，公司股票未能复牌，

而公司

2014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则公

司股票将会被暂停上市，公司股票也就无法复牌，直接进入暂停上市阶段。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

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4.1.1

条的规

定，如公司

2014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则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3

、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公司

2015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

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4.4.1

条的规定，则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4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公司还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公司存在因

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企

业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需要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并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如果管理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

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且未能获得人

民法院批准，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债权人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人民法院批准，或者重

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公司破产；或者重整计划虽获得

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如果公司被

法院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4.4.1

条的规定，公司

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另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4.4.1

条的规定，公司还可

能存在其他原因而终止上市的风险。

5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披露了《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2014

年度经营业绩为：业绩亏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7,446.16

万元。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认真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的进展，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5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002015� � � �证券简称：*ST霞客 公告编号：2015-028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管理人及其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霞客环保

"

）于

2015

年

3

月

4

日披露

了《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6

）。自

2015

年

3

月

4

日至

2015

年

3

月

10

日，公司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受理情况及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滁州霞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滁州霞客

"

）于

2015

年

3

月

9

日收

到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2015

）滁民一初字第

00068

号民事诉状和应诉通知书，受理日

期为

2015

年

3

月

3

日。

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滁民一初字第

00068

号关于安徽鑫达消防电气安全检测有

限公司诉滁州霞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安徽鑫达消防电气安全检测有限公司请求

法院判令确认被告欠原告工程款

488128

元；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二、有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合民二初字第

00451

号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诉滁州安兴环保彩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滁

州安兴

"

）、其他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新增诉

讼案及银行贷款逾期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64

）。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7

日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合民二初字第

00451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被告滁州安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偿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

14853556.2

元，并承担逾期还款罚息

93242.68

元

（暂计算至

2014

年

7

月

21

日，之后以

14853556.2

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至款项付

清时止）；

2

、被告其他公司对被告滁州安兴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

、驳回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

112069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17069

元，由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负担

588

元，由被告滁州安兴和其他公司共同负担

116481

元。

截至

2015

年

3

月

10

日，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的诉前保全金额累计为

18,850.00

万元，诉讼保

全金额累计为

51,645.10

万元和

700

万美元，诉讼金额（本金）累计为

85,087.74

万元和

6,049.43

万美元。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

2015

年

3

月

10

日，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案进展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将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五、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及采取措施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受理霞客环保重整申请后，未到

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有关

霞客环保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霞客环

保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公司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目前，管理人已经向相关审理法院寄出了有关中止诉讼、执行程序与解除保全措施函件，后

续将继续与相关法院沟通中止诉讼、执行程序与解除保全措施等工作。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受理滁州霞客和滁州安兴重整

申请后，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

止计息；有滁州霞客和滁州安兴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已经开始而

尚未终结的有滁州霞客和滁州安兴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 在管理人接管滁州霞客

和滁州安兴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目前，管理人已经向相关审理法院寄出了

有关中止诉讼、执行程序与解除保全措施函件，后续将继续与相关法院沟通中止诉讼、执行

程序与解除保全措施等工作。

3

、目前公司的诉讼案件尚未全部有结果，对公司的影响程度尚无法进行估计，公司将根

据诉讼进展情况予以及时披露。

六、备查文件

1

、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滁民一初字第

00068

号民事诉状

2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合民二初字第

00451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5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002015� � � �证券简称：*ST霞客 公告编号：2015-029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关于重整投资人招标工作相关

事项的公告

本管理人及其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发出重整投资人招标公告后，

各意向投资人纷纷致电管理人，针对招标公告的相关内容进行询问，管理人逐一作出了回应

与解释。为保障重整投资人的引入公平、公开、公正，管理人对这些回应与解释进行了梳理，

汇总成稿发给了有过咨询的意向投资人；如还有其他意向投资人需了解相关内容，请与管理

人联系。

管理人联系方式：联系人梁军亮，电子邮箱

13967195519@163.com

，电话

0510-86520042

，

传真

0510-86527515

。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5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000609� � � �证券简称：绵世股份 公告编号：2015-42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股票于

2015

年

3

月

6

日、

3

月

9

日、

3

月

1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

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拟收购青岛康平铁路玻璃钢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相关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发布了公告；此后，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发布了公告， 中国证监会受理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行政许可申请，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目前，前述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正常进行之中。

2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发布了《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对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披露的《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文件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正，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发布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除前述事项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4

、 经核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6

、经查询，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曾买卖公司股票。

7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除公司已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除已披露的公告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被中国证监会受理，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根据本公司初步核算，

2014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1,000

万元

~

13,00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5.73%~24.96%

；前述数据尚未经审计，

2014

年度公司业绩的详

细情况将在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公司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4．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

险。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000430� � � �证券简称：张家界 公告编号：2015-� 008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收到第一大股东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经投集团

"

）

关于 《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市属国家出资企业

全面履行出资人职责有关问题的通知》张政发【

2010

】

8

号的通知，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为了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企、政资、政事和事企分开，强化对市

属国家出资企业的监管，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市人民政府授权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

"

市国资委

"

）代表市人民政府对市属国家出资企业全面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中经投集团

属于本次市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变更前，张家界旅游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开发区管委会

"

）直接监管经投集团，根据通知，开发区管委会将经

投集团移交至市国资委直接监管，市国资委成为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结构图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前：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0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14象山债” 债券

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交银施罗德纯债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

"14

象山债

"

债券（代码：

124711

）

2015

年

3

月

9

日交易不活跃，成交价格

严重偏离。为使持有该债券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依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

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的有关规定及本公司的估值政策

和程序，经和基金托管人协商，本公司决定于

2015

年

3

月

9

日起对上述基金持有的

"14

象山债

"

债券的估值价按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在

"14

象山债

"

债券的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

征后，将按市场价格对其进行估值，本公司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调整的

公告

依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的有关规定和《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指导

意见，经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

人

"

）旗下管理的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对其所持有的久联发展（证券代码：

002037

）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10

日起按照指数收

益法进行估值

,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

估值。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也可采用其他合理的估值方法进行估值。

如有疑问

,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

021-61055000,

或登陆本

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fund001.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

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调整的

公告

依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的有关规定和《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指导

意见，经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

人

"

）旗下管理的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荣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施罗德沪深

300

行业分层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荣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荣泰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周期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对其所持有的鹏博士（证券

代码：

600804

）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10

日起按照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活跃

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本基金管

理人也可采用其他合理的估值方法进行估值。

如有疑问

,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

021-61055000,

或登陆本

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fund001.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

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